
即日起受理申請因美國關稅影響而遭遇生活變故學生及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

學生助學金 

一、依據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精進校務經營計畫作業要點」，業經教育部於

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以臺教高通字第 1142203650A 號令，自 114 學年度

至 116 學年度辦理因美國關稅政策調整，致家庭經濟收入受影響而影響就學之

本校學生，特訂定本補助申請標準。 

二、申請對象 

凡就讀本校之在學生，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，均得提出申請： 

(一）非屬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，但其家庭主要經濟來源因美國關稅政策

影響，致失業、減薪、工時縮減或營業收入明顯減少，確有生活困難者。 

(一）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定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學生。 

三、領取助學金同學，須參加由學校所安排之生活服務學習。其內容為具公共

性、公益性及發展性之服務學習活動、參與服務性社團或其他服務學習課程或

活動。 

四、申請程序及名額 

（一）填寫申請表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
（二）助學金名額依照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精進校務經營計畫」核定補

助經費規劃助學金名額。 

（三）家庭年收入較低或家庭發生困難，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班級排名前

30％以內、操行成績須達 80 分（或 A-）以上，且未受申誡或警告（含）

以上處分者優先。 

（四）學生參與生活服務學習時數， 

 1.每月核發助學金 8,000 元者，時數須達四十小時/每月。 

 2.每月核發助學金 4,000 元者，時數須達二十小時/每月。 

五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即中止其助學金核發： 



（一）休、退學者。 

（二）連續兩個月服務學習單位考核服務學習不力或有其他事由顯不適任

者。 

（三）其他因故無法繼續進行服務學習者。 

六、申請期間：即日起至計畫截止為止。 

七、應繳附文件（請依序排列） 

（一）補助申請表正本（親筆簽名） 

（二）前一學期成績單(影本) 

（三）戶口名簿影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

**低收入戶／中低收入戶學生**： 

（四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（有效期限內） 

    **非列冊但因美國關稅影響者**： 

（五）國稅局家庭年所得清單 

（六）失業、減薪、無薪假、工時縮減或營業收入減少之相關證明 

（七）與美國關稅影響具關聯性之佐證文件 

（八）其他有助審查之證明文件 

八、審查方式 

  申請案件由學務處進行資料審查，經審核通過者，依核定結果公告。 

九、注意事項 

（一）申請文件不齊或逾期者，恕不受理。 

（二）申請人應據實填報，如有不實情事，除取消補助資格外，並應負相

關法律責任。 



十、有任何問題請洽學務處張嘉祐 049-2988675#102；Email：

jichang1014@gmail.co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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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美國關稅影響而遭遇生活變故學生及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 

學生助學金申請表

學 制 碩士班 年級 學號 

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□男 □女

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

前一學期

學業成績 

上學期排名： 

下學期排名： 

前一學期 

操行成績 

上學期： 

下學期： 
家庭總所得 

家庭狀況 

一、家庭主要經濟來源（可複選）： ☐ 父 ☐ 母 ☐ 監護人 ☐ 自營業 

☐ 其他：＿＿＿＿＿＿＿

二、家庭現況類別： ☐ 低收入戶 ☐ 中低收入戶 

☐ 非列冊，但因美國關稅影響致家庭收入驟減

生活變故

與關稅影

響說明

（請簡要

敘述） 

請以 200 字以內說明家庭原本經濟狀況、受美國關稅政策影響之具體情形（如失業、減

薪、訂單減少等），以及對本人就學與生活造成之影響。 

※以上資料均需確實完整填寫，若有資料填寫不齊全或未正確填寫經查屬實者，

即取消其申請資格。

上列資料確認無誤：  (簽名) 

下列資料由承辦單位填寫 

繳交文件 

□戶籍謄本 □前一學期成績單

□（中）低收入戶證明 □國稅局家庭年所得清單

□失業、減薪、無薪假、工時縮減或營業收入減少之相關證明

□與美國關稅影響具關聯性之佐證文件

□其他相關證明文件

審核意見 ☐ 通過 ☐ 不通過
核定助學金 

金額 

承辦人員 
承辦單位 

主管 
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
